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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主席致詞(略)	
 

貳、董事長建議事項(略)	
 
參、上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(略) 
 

肆、報告事項(略) 
 
伍、校長補充報告:校務報告(略) 
  



2 

陸、追認事項 

第一案 (學務處提) 

案由：設置公共自行車(YouBike)租賃站，提請 追認。 

說明： 

一、依本校 112 年 4 月 10 日 111-15 次行政會議決議，有關台南市政府於本

校設置公共自行車(YouBike)租賃站，決議為優先選擇第三宿舍，並建

議增加為 YouBike 24 車柱。相關位置及相片請見附件十六(第 112 頁) 。 

二、若因設置第三宿舍為公共自行車(YouBike)租賃站，而造成第三宿舍前

方原機車停車格位不足，因校區內尚有許多機車停車格位，可引導學生

改至校內機車停車格位來停放機車。 

三、依「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受理公共自行車租賃站捐贈作業要點」第七點，

捐贈者為租賃站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，捐贈者應簽署土地使用同意書，

同意無償提供予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設置租賃站。 

四、本案業經董事長同意，並於 112 年 6 月 6 日請董事長用印。 

辦法：追認通過後，將與市政府進行後續流程事宜。 

決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。 

 

柒、討論事項 

第一案 (會計室提) 

案由：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112 學年度預算案暨附屬機構「南臺學

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附設臺南市私立南臺幼兒園」與「南臺學校財

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附設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」112 學年度預算，提

請  審議。  

說明： 

一、依教育部規定，年度預算應於七月底前，提報董事會審議，並陳報教育

部核備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12 年 5 月 31 日 11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討論通

過。 

三、檢陳「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、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

學附設臺南市私立南臺幼兒園、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附設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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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112 學年度預算書」(請參閱附冊一)。 

辦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報請教育部核備。 

決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二案 (稽核室提) 

案由：112 學年度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內部稽核工作計畫，提請  審議。 

說明： 

一、依據《私立學校法》、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立私立學校內部控制制度

實施辦法」及本校「內部控制制度實施辦法」規定，擬訂 112 學年度南

臺學校財團法人內部稽核工作計畫。 

二、南臺學校財團法人 11 項內部控制作業項目經風險評估後，基於風險屬

性、法令遵循、財務及財產安全，擬排定 7 項內部控制作業稽核，並列

入 112 學年度稽核工作計畫，如下表所示： 

 
表 1  112 學年度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內部稽核工作計畫表 

年度別 112學年度 製表日期 112年5月31日 
稽核期間 自112年8月1日至113年7月31日 
稽核範圍 112學年度內部稽核計畫所列各項作業 

稽核方式 
1.由本校稽核室兼任辦理學校法人稽核業務
2.稽核方式以實地稽核為原則，輔以書面稽核

計畫內容 
編
號 

受稽核
單位 稽核事項 稽核日期 

1 董事會
辦公室 

學校法人行政人員之聘僱、敘薪、出勤、差假、訓練進
修、考核獎懲、待遇、福利、保險、退休、資遣及撫卹
(AB) 

113 年 5 月

2 
董事會
辦公室 
/會計室 

董事會之業務費，董事、監察人之出席費之支給(BA) 113 年 5 月

3 董事會
辦公室 行使捐助章程所列董事會職權事項(CC) 113 年 5 月

4 董事會
辦公室 學校法人變更登記(CD) 113 年 5 月

5 董事會
辦公室 

學校投資有價證券、設立附屬機構及辦理相關事業之審
議(CE) 

113 年 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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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董事會
辦公室 學校不動產之處分、設定負擔、購置或出租之審議(CF) 113 年 5 月

7 
董事會
辦公室 
/會計室 

學校法人及學校預算、決算之審議(CH) 113 年 5 月

三、檢陳 112 學年度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內部稽核工作計畫（如附件十七，第

113-125 頁），請鑒核。 

辦法：審議通過後，依稽核工作計畫辦理相關事宜。 

決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三案 (校務發展推動中心提) 

案由：修正本校「112-11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」，提請  審議。 

說明： 
一、112-11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，依學校現況進行中長期校務規劃，本期推

動四大重點策略如下： 

(一)強化產學合作人才培育機制（創造就業機會）。 

(二)依文化提升之需求規劃跨領域創新人才培育機制（創造未來）。 

(三)推動產學共創模式（AI、物聯網、智慧製造）。 

(四)依環境永續之需求規劃新世代產業人才培育機制（智慧綠能與運具電

動化）。 

二、除針對工作計畫之內容進行部分調整外，配合創新人才培育模式，新增

「A1-3 推動以學院主導規劃產學碩士專班，為企業量身訂做培育高階專

業人才」、「  A5-6 畢業專題以企業命題方式，建立產學共創人才培育機制」

相關內容與做法。 

三、強化學校與產業之產學合作關係，著重環境永續及綠能議題之人才培育，

新增「C3-3 強化產業技術研發與國際聯結」、「C3-4 環境永續驅動智慧綠

能與運具電動化」，修正 C4-2 為「強化產學合作共榮與在地連結」。 

四、培養學生國際化視野，修訂「E3-1 擴大並結合台灣全球佈局之企業招收

優秀境外學生」、「E3-4 拓展師生國際觀，與國際夥伴學校合作辦理共學

機制」、「E3-5 深化國際化校園環境氛圍，建立國際學生友善環境」，以提

升學生國際競爭力。 

五、本次校務發展計畫於 112 年 5 月 10 日送請「111 學年度校務發展委員會」

討論，並提送 11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討論通過。 

六、依校外委員建議，為鏈結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（SDGs），已於內文「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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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單位目標與行動方案規劃」，將重點策略與 17 項 SDGs 連結。為推動

綠色校園以達成國家政策碳中和目標，已將工作計畫 D5-1 修正為「落實

校園綠能與節能政策，推動 2050 碳中和」。回應積極營運臺南文化創意

產業園區，已將工作計畫 E6-3 修正為「積極貢獻區域發展，發展流行音

樂及數位文創」。 

七、精簡修訂後之「112-11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」如附冊。後續將於 10 月針

對本校之基本資料、111 學年度校務辦理相關績效一併進行修訂。 

辦法：本計畫經 112 年 5 月 31 日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，再送董事會

議審議通過後，依計畫施行及考核。 

決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。 

 

第四案 (秘書室提) 

案由：修正「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組織規程(修正草案)」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 為使本校組織更臻完善，校務運作順利，擬修正條文項目如下： 

(一)為因應本校第二期高教深耕計畫國際專章，原國際暨兩岸事務處

「國際暨兩岸交流組」更名為「國際合作組」，原「國際暨兩岸學

生組」更名為「境外生及學人事務組」，另新增「企劃與境外生招

生組」，爰此，擬修正第十四條。 

(二)為配合本校校務發展及推廣延伸教育，擬新設「進修與延伸教育

處」，爰此，擬修正第九條第一項及第十五條。 

(三)為推動本校公共關係與媒體傳播相關業務，擬新設「招生與傳播

處」，爰此，擬修正第九條第一項及第十六條。 

(四)秘書室公共關係組因業務整併至「招生與傳播處」，擬刪除秘書室

公共關係組之條文；另為使本校合約、法規及法律等相關事務推動

更臻完善，擬於秘書室下增設「法務組」。另為業務推廣，擬修正

校友中心主任資格，爰此，擬修正第十九條。 

(五)基於稽核室業務推動及增進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成效，原條文增訂

設組辦事與人員任用規定，各組之業務職掌於本校稽核室設置辦法

另訂之，並依本校內部控制制度實施辦法規定辦事，爰此，擬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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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條之內容。 

(六)為推動大學社會及環境永續之業務，擬將原「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

心」更名為「社會責任暨環境永續中心」，擬修正本法案名稱及第

一條條文內容。另新設組辦事及人員任用規定，擬修正第九款第一

項及第二十四條。 

二、 因應本校於 112 學年度所提報之技專校院所系科學位學程增設調整

案，業奉教育部民國 111 年 5 月 20 日臺教技(一)字第 1112301547H 號

函核准，電子系得增設五專部，「光電工程系」改名為「半導體與光電

工程系」，爰此，擬修正第六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七目。 

三、 因應本校於 111 學年度所提報之技專校院所系科學位學程增設調整

案，業奉教育部 110 年 5 月 24 日臺教技(一)字第 1100071516k 號函核

准，並已將「資訊管理系」與「大數據分析碩士在職學位學程」整併

暨改名為「資訊管理系大數據分析碩士在職專班」，爰此，擬刪除原條

文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十七目。。 

四、 因應 107 學年度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停招案，國際企業系日間碩士班

停招，本案業奉臺教技(一)字第 1060110625T 號函核准，擬修正第六條

第一項第二款第五目。 

五、 其餘修正之條次擬依序變更之。 

六、 本案業經 112 年 5 月 31 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。 

七、 檢陳「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組織規程」修正草案條文對照

表 (詳如附件十八，第 126-129 頁)及修正草案(詳如附件十九，第 130-

139 頁)。 

辦法：本規程審議通過後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行。 

決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五案 (董事會提) 

案由：訂定「南臺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與校長權責劃分辦法(草案)」，提請  審

議。 

說明： 

一、 依私立學校法施行細則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學校法人應訂定董事

會、監察人及校長間之權責劃分規定，以明確校長依本法第 41 條第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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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規定得執行職務之範圍及其權責。」，及教育部 112 年 2 月 2 日臺教

會(二)字第 1122300246 號函辦理，訂定「南臺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與

校長權責劃分辦法(草案)」。 

二、 檢陳「南臺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與校長權責劃分辦法(草案)」 (附件二

十，第 140-141 頁)。 

辦法：本辦法審議通過後公布施行。 

決議：  

一、 原草案第四條第六款：「校長因公出國應先函報董事會核准後，方得辦

理請假手續，並應於返國後提送出國報告至董事會備查。」及第七

款：「校長任滿兩屆(含)以上卸任或屆齡退休表現優良，提高學校總績

效指標，如日間部學生數(不含進修部)、爭取政府大型計畫案、產學、

研究成果等指標，適用卸任校長禮遇辦法，其講座教授資格須經董事

會核定，並依卸任校長禮遇辦法規定辦理。」刪除，餘均照案通過。 

二、 本案修正通過 (附件二十一，第 144-145 頁)。 

 

捌、臨時動議(無) 

 

 

 


